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１２

，

１７４

，

０４８．４４ ２９８

，

７００

，

６１６．２４ ４．５１％

营业利润

９

，

９７４

，

５８１．３１ －１６

，

１２２

，

７１９．９４ １６１．８７％

利润总额

１２

，

３５７

，

３３４．７０ ６

，

５３６

，

４９１．６７ ８９．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６１５

，

５２９．２３ ２

，

００２

，

７０４．６６ １８０．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 ０．４３％ ０．７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８９

，

３５２

，

１４８．３０ ８６９

，

４３８

，

９２４．２１ ２．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４７２

，

７１１

，

０５４．８１ ４６６

，

９２２

，

６１２．７０ １．２４％

股本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２．４２ ２．３９ １．２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坚持既定发展战略，结合商务信息用纸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继续强化

涂布、分切、印刷一体化的产业建设，完善营销渠道网络布局；完善客户化整体解决方案，拓展核心客户；

提升公司的组织能力与效能，推进人力资源战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９

，

９７４

，

５８１．３１

元，同

比增长

１６１．８７％

； 利润总额

１２３

，

５７

，

３３４．７０

元， 同比增长

８９．０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６１５

，

５２９．２３

元，同比增长

１８０．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同比增长

２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主要

是因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因受意外事件影响，利润较低，比较基数较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生产经

营正常，未受重大不利事项影响，业绩逐步回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００％－１３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前述报刊、网站刊登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

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业绩预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１７０％－２０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业绩预测修正公告披露的增加幅度没有差异。

四、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旭曦、会计机构负责人许志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５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４

，

７１２

，

２０８．３３ ２８１

，

７３１

，

９９８．４５ ８．１６％

营业利润

４４

，

７９７

，

０５８．３６ ４４

，

５２２

，

８４５．８０ ０．６２％

利润总额

４６

，

７８４

，

７６６．７８ ４６

，

００４

，

２５３．２０ 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０

，

４０３

，

７００．９６ ３９

，

７３２

，

００９．２３ １．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６ ０．４０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７９％ ２６．４５％ －１６．６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９４７

，

３２９

，

４８３．１７ ３０８

，

６４１

，

９２８．５８ ２０６．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８４１

，

８７３

，

９７４．４５ １８７

，

９７２

，

５２２．３７ ３４７．８７％

股本

１３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６．２９ １．８８ ２３４．５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经营业绩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稳步增长， 因原材料及人工成本增长致使毛利率有所下

降，但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有效控制各项期间费用，保持利润的增长。

２

、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变动原因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在中小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３８０

万股，募集资金净值

６１３

，

４９７

，

７５１．１２

元，使得公司股本、所有者权益和总资

产、每股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市，未做业绩预告，因此无业绩预计差异说明。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５８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股份解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９

号文）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８０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即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申请于本公告公告日后第

３

个工作日解禁，即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上市流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２

，

８００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７％

，配售对象共计

２２

家。该

部分股份上市流动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法人股

３６４

，

８０２

，

９００ ０ ３６４

，

８０２

，

９００

２

、境内自然人股

５４３

，

７９７

，

１００ ０ ５４３

，

７９７

，

１００

３

、网下配售股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小计

９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下配售股份解禁名单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１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巴黎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７

，

８２６

２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７９

，

７１０

３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

，

７９７

，

１０７

４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９

，

７１０

５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７９

，

７１０

６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９

，

８５５

７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９８

，

５５０

８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９

，

８５５

９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康债券投资基金

２８９

，

８５５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季季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７９

，

７１０

１１

广州明佳仓储有限公司 广州明佳仓储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

，

１５９

，

４２０

１２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股申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期

１

，

１５９

，

４２０

１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

，

３１８

，

８４０

１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５７９

，

７１０

１５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５７９

，

７１０

１６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９

，

７１０

１７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６８

，

１１５

１８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１

，

７３９

１９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

，

３１８

，

８４０

２０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６３７

，

６８１

２１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

，

７３９

，

１３０

２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５

，

７９７

合计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７０３．４３ ９５０５．９３ ２．０８％

营业利润

２７３６．９２ ２３８２．８８ １４．８６％

利润总额

２８３１．４０ ２６００．３９ ８．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４１５．５５ ２２１０．３３ ９．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０ ０．２９ ３．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３％ ４．１０％ －０．１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７２３１０．４１ ７３４５７．６９ －１．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６０１７１．２２ ６１６３９．６４ －２．３８％

股 本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７．５２ ７．７０ －２．３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及其盈利能力没有变化，主要原材料及其价格没有

发生大幅变动的情况。其中，公司主营业务光电测控仪器类产品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销售额

８６００．４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７％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７０３．４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８３１．４０

万元，

同比增长

８．８８％

，取得较好的经营成果。

２

、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前述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不存在增减变动超过

３０％

的情况。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大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宣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盛守青、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爱民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6

2011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1-036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未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造成影响。

一、更正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华孚色纺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中议案审议表决的比例数据填报有误，现将议案表决情况进行更

正，以下更正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未造成影响。 除表决票比例调整外，原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法

律意见书中的其他事项不变。

二、律师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秦桂森、詹磊

3

、律师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未对议案被审议通过的表决结果造成影响。

三、附件

1

、更正后的《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更正后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7

月

26

日

－7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3,086,467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8.73%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57,467,5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96.5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7

人，代表股份

5,618,9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45%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

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1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63,007,3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5%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0

股。

2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1

）、发行规模：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将

由保荐机构和公司结合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2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可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

售、配售比例等）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3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

的混合品种。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发行前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4

）、债券利率：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

据市场情况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5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6

）、拟上市交易所：公司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

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7

）、担保条款：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表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8

）、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

9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

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3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4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163,000,1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反对票

79,1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弃权票

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

14

：

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

公司的委托，指派秦桂森律师、詹磊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 和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及是否符合 《公司章程》、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

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公告通知各股东。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通知》

"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召开时间：

A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30

B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7

月

26

日

－7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就《股东大会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

行了审议。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作为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截至

2011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根据本所律师对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

股东签到册的查验，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孚色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果统计表》，本所律师证实：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均为股权登记日

（

2011

年

7

月

2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57,467,519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的

56.7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公司

股东共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618,948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2.0236%

。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及相关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就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点票、计票后，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据此，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各项议案后表决如下：

1

、《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63,007,367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5%

；

79,1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

0

股（包含网络投票）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63,000,167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

79,1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

7,2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163,000,167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

79,1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

7,2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

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163,000,167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

79,1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

；

7,200

股 （包含网络投票） 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根据表决结果，前述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负责人：倪俊骥

经办律师：秦桂森、詹磊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9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10

：

00-12

：

00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纪大厦

A

栋

32

楼大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7,091,25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4.49%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席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

<

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

>

及其他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57,091,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57,091,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57,091,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议案三均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议案二获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马颂新、 谭广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通过本公司

"

鼠来宝

"

网上基金平台进行网上交易的客户实行申购费率优惠。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二、业务开通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起。

三、适用基金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519676

）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定期定额。

五、费率优惠

自公告发布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

"

鼠来宝

"

网上基金平台（

https://www.galaxyasset.com

）申购上述适

用基金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1

、持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

和浦发银行借记卡使用汇付天下

"

天天盈

"

支付渠道进行网上交易和定期定额业务，基金申购和定期定额

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40％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2

、持有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和地方商行农信社借记卡进行

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40％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地方商行农信社包括杭州市商业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长沙市商业银行、富滇银行、顺德农村信用

社、南京银行、温州银行、金华市商业银行、济南市商业银行、鄞州银行、石家庄市商业银行、烟台市商业银

行和德州市商业银行等银行。

3

、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进行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70％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4

、持有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借记卡进行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申购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80％

；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5

、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开通网上交易定期定额业务，基金定期定额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40％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

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基金定期定额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6

、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开通网上交易定期定额业务，基金定期定额费率享受如下优惠：

优惠费率为基金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的

80％

；按此标准计算的优惠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

按

0.6%

执行；

基金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基金定期定额费率按原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重要事项

1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完善

"

鼠来宝

"

网上基金平台，扩展在线支付银

行卡种类，具体方案将会在本公司网站上及时公布。

2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的相关业务规

则和指南等相关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3

、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4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办理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本公司基金网上交易相关情况：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本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等相关文件，并确保完全

遵守其规定。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

别是账号和密码，避免损失。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0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1]653

号）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

A

股）

2,1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6.00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2011]

0183

号《验资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

[2011]172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

的议案》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事宜。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

440301102883041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

T2

厂房

T2A6-B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涵渠

注册资本：

8400

万元

实收资本：

8400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经营范围：电子自助服务设备、金融电子产品、

LED

光电产品、电子大屏幕显示屏、电子商务系统集成和

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设备租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接到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

）质押

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用于借款担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7

月

28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目前，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67,491,14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86%

；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55,2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81%

。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1-005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实施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5

月

7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39

）。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安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10581100001490

（未变），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贰亿肆佰捌拾万元变更为肆亿玖佰陆拾万圆，其他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9

日


